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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绑架架””8800万万欠欠条条 索索要要2222万万赎赎金金
东明一男子入室窃得欠条索赎金，警方“将计就计”将其抓获

本报东明1月7日讯(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崔建伟 张
琰) 东明一男子入室盗窃一门
市80余万元欠条，事后发短信给
门市老板，“想要欠条的话就不
要报警，要拿现金来赎。”经“讨
价还价”，最终窃贼同意门市老
板以22万元现金换回80万欠条。
目前，该男子被东明县公安局依
法刑事拘留。

1日，东明县经营胶合板生
意的王女士像往常一样开门营
业，中午1时左右，门市做成一单生

意，因对方是老客户，王女士便同
意了对方提出的暂时不付现金的
要求。客户走后，王女士准备将欠
条放进专用的皮包时，才发现一
直在柜台一侧架子上放着的皮包
不见了，而在包内有80余万元的欠
条，在询问家人后得知没有人移
动或拿走皮包时,王女士意识到门
市可能遭了贼，遂报警。

接警后，东明县公安局城区
派出所连同刑警一中队民警赶
到现场，经现场勘查，办案民警
发现，王女士的起居室墙上的一

扇窗户被打开，并在该窗户下方
发现一只模糊鞋印，由此推断窃
贼是翻窗入室。考虑到被偷的包
内全为欠条，为防止窃贼在作案
后得知包内没有现金而是欠条
后将其丢弃，民警以王女士门市
为中心沿路寻找线索。

2日下午，王女士接到一陌
生男子电话，对方称自己手中有
王女士门市的欠条，总共80多
万，并警告她如果想要欠条就拿
现金来赎，更不要报警，否则将
欠条丢弃。就在王女士向民警讲

述窃贼要求时，其手机收到了一
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你的
东西还要不要，要的话就别报
警，若报警想想后果是什么，要
的话请回信息！”

原来，这窃贼并不认为窃得
的欠条无用，反而将其“绑架”用
来威胁和敲诈王女士。民警立即
分析研判，并敲定侦破方案。在
接下来的时间里，王女士同警方
一起与窃贼进行周旋，经过双方
讨价还价，窃贼同意以22万元现
金赎回欠条。

4日零时7分，王女士接到了
窃贼发来的要求去东明集进行

“交易”短信。于是民警“将计就
计”，在交易场地精心部署，将前
来换取现金的犯罪嫌疑人陈某
当场抓获。

经审讯，陈某对自己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据犯罪嫌疑人陈
某交代，因自己曾经在王女士的
门市买过商品，对门市比较熟
悉，本意是想窃取现金，却不知
偷来的竟是欠条，于是便有了以
欠条换现金的想法。

本报菏泽1月7日讯 (记者 邢
孟) 酒后驾车，为拒缴通行费，不顾
收费站收费员劝阻强行闯杆逃费，
还殴打上前制止的收费站工作人
员。近日，菏泽四男子因妨害公务罪
分别获刑。

2014年5月20日零时20分许，在
327国道皇镇收费站处，一辆轿车自
西向东经过收费站通道时，直接停
到了挡车杆处。收费站的收费员提
醒该车驾驶员缴纳通行费，却遭到
拒绝，随后强行闯杆逃费。在收费站
另外两名工作人员上前制止时，四
人还对工作人员追逐殴打，致使一
名工作人员左手食指中节指骨粉碎
性骨折及软组织损伤。将人打伤后，
四人驾车逃脱。

据收费站一名被打伤的工作人
员证实，当晚，他发现一辆银白色轿
车在经过收费站2号通道没有交费
强行闯杆后，便上前制止，结果发现
开车的人满嘴酒气，就是不交费。在
看到该车撞开车杆开走又停下来
后，他又追了过去，结果被车上下来
的几名男子打倒在地。

原来，开车闯杆的四名男子均
为同村村民，当晚四人开车外出休
闲娱乐后返回途中经过皇镇收费站
时，面对收费员的交费提醒，司机刘
某没有携带相关证件又拒绝交费，
同行的几人便与收费员争吵起来。
随后，四名男子不顾收费员劝阻，强
行闯杆逃费，在收费站工作人员上
前制止时，又将两名工作人员打伤。

近日，牡丹区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刘某等人为逃避缴纳过路费，采
取暴力方式，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
的被害人进行殴打，并致其轻伤，其
行为均已构成妨害公务罪。最后，法
院综合四人的认罪态度、悔改表现、
在犯罪中所起作用等情节，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之规定，判
决刘某等三人有期徒刑一年，缓刑
一年；另一人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
一年。

驾车撞杆逃费
殴打工作人员
菏泽四男子因妨害公务获刑

为加强警民交流，增
强群众对公安工作的认
识、理解和支持，7日，定陶
县公安局陈集派出所民警
邀请辖区回族群众走进警
务室，主动向他们汇报一
年来的公安工作，并认真
听取回族群众对公安工作
的意见和建议。

本报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朱建英 摄影报
道

警民交流
以心连心

本报菏泽1月7日讯 (记者
邢孟 通讯员 王群 ) 菏

泽一客车司机下班后按照“习
惯”将客车开回家停放，没想到
车子在夜间被火引燃烧毁。由
于该司机并非客车车主，车辆
烧毁后双方因赔偿问题产生分
歧诉至法院，最终，法院判决司
机赔偿车主9万余元。

王某有一辆客车挂靠在菏
泽一家客运公司从事客运经
营，李某是王某雇佣的客车驾
驶员。2013年10月10日下班之
后，李某按照“习惯”将客车开
回了家并停放在自家附近的道
路旁。然而，当晚23时许，客车
被火引燃烧毁，最终报废。车辆

报废之后，车主王某和驾驶员
李某因车辆的赔偿问题产生了
分歧。

王某认为，按照公司规定，
车辆在当天运营完毕后，应当
将车辆停放在车站。事发当天，
李某违反公司规定，下班后擅
自将车辆开回家中，致使车辆
被火引燃烧毁报废，其行为有
重大过错，应当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要求李某赔偿各项经济
损失13万余元。

面对王某的控诉，李某却
不能认同。李某认为，根据警方
的证明，车辆发生火灾的原因
不明，车辆并非他损坏的，不应
承担车辆损毁的损失。另外，李

某还称将车开回家是整个车队
习惯的做法，他每次下班后都
将车辆开回家，王某及客运公
司一直没有制止过，实际上是
已默认他下班后将车开回家，
因此他主观上没有过错。同时，
李某还称，车队停车没有固定
的停车场，并且停车混乱。因
此，车辆发生火灾，是管理上的
过错造成，王某和客运公司应
当承担责任。

双方各执一词。牡丹区法
院审理后认为，李某未提供有
效证据证明其将涉案车辆开回
家停放是原告方允许的，李某
将涉案车辆开回家后，就负有
保障涉案车辆安全的义务，李

某未看护好涉案车辆，致使该
车辆被烧毁，其本身有重大过
失，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原告
王某在管理车辆方面存在过
错，应减轻李某的赔偿责任，以
减轻30%为宜。由于王某系涉
案车辆的所有人，故李某应向
王某赔偿。

最后，法院遂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相关之规定，判
决李某赔偿王某经济损失91252
元。一审判决之后，李某不服判
决提起上诉，最终该案经菏泽市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开开回回家家的的客客车车 深深夜夜意意外外焚焚毁毁
菏泽这名客车司机，被判承担70%的赔偿责任

收费项目 免费项目

A类
腹部彩超(肝、胆、胰、
脾、双肾)150元/人

内科检查、五官科检查、肝功能
ALT、乙肝五项、血糖、血脂二项、肾功
能、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X光胸透

B类
腹部彩超、妇科彩超、
前列腺彩超
男210元/人 女260元/人

在A类基础上增加妇科，血脂检查
增加至四项，包括甘油三脂、总胆固
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

C类
在B类基础上增加甲状腺彩超
男280元/人 女330元/人

在B类基础上，肝功能增加至全套11项

D类
在C类基础上增加脑彩超
男340元/人 女390元/人

在C类基础上增加血流变检测

逸仙体检开业九周年优惠大酬宾
逸仙体检开业九年以来，

一直以保本微利、服务健康为
经营宗旨，以阵容庞大的专家
团队和精良先进检测设备为依
托，坚持客观公正，提高服务水
准，在业界树立了良好口碑，得
到了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
持和厚爱。为提升设备档次，近
两年来先后斥巨资更新了大型
全自动生化仪、血球仪、尿液
仪、血流变仪、心电图机、经颅
多普勒仪、四维彩超、数字电视
肠胃机等仪器设备，保证了体
检结果的准确可靠，减少了客
户等候时间。开业九年来，得到
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厚爱，
为回报新老客户，本中心再次
推出重大优惠活动。各类特惠
套餐实行彩超按政府规定价打
折收费，其余项目一律免费。

二、单项检查：

1、彩超检查：腹部彩超(肝、胆、脾)，妇科彩超(子宫、附件)、乳腺彩超、甲状腺

彩超，原价100元，优惠价60元。

2、X光透视：胸透(心、肺、膈)，原价20元，优惠价15元；电视胃肠(食管、胃、十二

指肠)，原价120元，优惠价80元。

3、红外线乳透：原价40元，优惠价20元。

4、经颅多普勒：原价100元，优惠价50元。

三、与山大齐鲁医院医学检验中心合作的各类特检项目，活动期间一律按全省

统一价八折收费。

四、本中心最新引进目前亚太地区最先进、也是菏泽市首台肝功能超声检测

仪，可对传染性、脂肪性、酒精性、药物性、寄生虫性等肝病的肝纤维化程度进行精

确定量检测，对治疗做出有效指导。活动期间执行全国最低价120元/人。

五、本中心各科室均由市立医院知名退休专家担纲主检，确保检测结果准确无

误。活动期间实行全程导检、免费早餐、专家咨询、平价售药、受理医保刷卡。

以上活动自2014年12月18日开始，2015年3月15日截止。

体检时间：每天上午7：50-11：30(周六、周日不休)

中心地址：菏泽市长江路69号(桂陵路口东北角，铁路小区西邻)

服务热线：0530-5311555 6262222 传真：0530-5627188

一、特惠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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